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優良呼吸治療師選拔作業辦法
103年05月24日第三屆第一次理會員福祉委員會討論修訂

115年5月7日醫事倫理紀律暨編審及會員福祉委員會討論訂定

1、 本項選拔依據優良呼吸治療師選拔作業辦法辦理，並將於每年大會表揚，激發專業認同感，彰顯呼吸治療師榮譽。

2、 辦法說明：

（1） 選拔對象：執業滿五年以上之本會會員。

（2） 推薦方式：每年6月由各地區公會推薦1名，個人推薦(含自我推薦)可至地區公會，由地區公會討論推薦，並填寫優良呼吸治療師選拔評審表(附件一），內容含推薦人意見、優良人員具體事蹟證明等。

（3） 遴選名額：總計6名

三、受理推薦日期：每年度6月1日~6月30日止。逾時恕不受理。

四、優良呼吸治療師獎勵名額：總計6名。獎勵方式：獎狀一張、獎牌一面、禮品一份。

五、流程說明：

由公會填寫「服務優良人員選拔評審表」後，協助提交相關證明，6月底前提交（附件一中審查資料必備）」電子檔至全聯會秘書處(檔名：OOO公會-優良王大明)→

經全聯會秘書處初審後，以「優良呼吸治療師彙總表」連同相關附件，送交全聯會會員福祉委員會審核（審核時間：7月1日至7月30日）→

全聯會會員福祉委員會收件後，於每年7月視情況召開會議依評分標準進行審核→

呈理事長核定→理監事會報備→10月秘書處發文通知出席→年會表揚

12月大會頒獎表揚，照片刊登於次年台灣RT

六、備註：未經審核通過之人員，由秘書處Email通知地區公會及提報者
七、評分標準：

（1） 服務年資：10分

（2） 曾擔任學會、地方公會、全聯會理監事：20分

（3） 熱心專業發展─ 有證明文件或事蹟【提供證明文件】：30分

資料提供舉例：

1.對象：院內病人、社區民眾、一般社會大眾等

2.目的：推廣及展現呼吸治療師專業形象

(1)全國性發展活動

台北國際照顧博覽會、臺灣輔具暨長期照護大展、長照服務展、世界氣喘日衛教活動、慢性病防治衛教活動、AARC擺攤活動..等。
(2)區域性發展活動

院內：COPD&氣喘病友會、戒菸週民眾衛教活動、醫院廣場衛教活動、COPD防治推廣活動、民眾肺功能檢測活動…等。
社區：各醫學會病友會、戒菸活動、離島山區義診、社區里民衛教活動、社區肺功能&CO檢測等、國外醫療團、社區講座、社區健康促進中心課程講師、長照機構住民講師…等。

（4） 3.活動照片：呈現參與活動衛教病人或與民眾互動的照片、活動布條、活動課程表、活動文件、活動海報、活動證明 、活動證書、活動證件…等

（5） 優良事蹟【在臨床、教學或研究表現突出者(提供證明文件)】：30分

（6） 單位主管(自薦)或地區公會理事長(公會推薦)評分：10分

八、聯絡窗口

	會址
	333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5號2樓學大樓2樓呼吸治療科

	聯絡人
	洪麗茵

	聯絡電話
	(03)3971541或(03)3281200轉2644

	傳真
	(03)3972937

	行動電話
	0910-786644

	電子信箱
	rtsroc@gmail.com

	網址
	www.rtsroc.org.tw


【附件一】

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服務優良人員選拔評審表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	姓名
	
	呼吸治療師證號
	呼吸字第            號
	最近六個月

正面半身照
	

	所屬

公會
	
	身分證號
	
	
	

	服務

院所
	
	職    稱
	
	
	

	到職日
	       年     月   日
	手機
	
	
	

	出生日
	       年     月   日
	
	
	
	

	Email
	
	

	通訊
地址
	
	

	最高

學歷
	
	

	推薦公會意見(就被推荐人之傑出表現及理由扼要填寫，並檢附相關資料)

1.

2.

3.

4.

5.
推薦人：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電話：
	

	審查資料
	繳交資料(以下由推薦公會、推薦人、全聯會秘書處填寫)

	
	□服務年資證明
（若更換過執業地不便開立所有證明，請所屬公會用印認證即可）：
用印處：



	
	□執業執照（影本）：

	
	□曾擔任學會、公會、全聯會理監事證明：

	
	□熱心專業發展：

	
	□優良事蹟證明：

	簽章
	公會或推薦人
	申請人

	
	
	


【參考資料】全聯會歷年年會資深、典範、優良治療師獲獎清單：https://reurl.cc/53Vm3V
備註：基於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，本人同意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因報名審核之需要，得使用本人之個人基本資料，僅限於本次活動使用。
